
附录一 从圣经看性 195 

 
 

附录一 从圣经看性 

教会历史中对性的误解 
始自初期教会，信徒对性的认识就存在偏差和误解，他们常常将性和罪恶联系在

一起，认为性是一种在婚姻关系内不得不接受的恶事。其主要原因及演变大致如下： 
1. 有人曲解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7 章 1 节所教导的“男不近女倒好”，“近”

有“触摸”的意思，也就是说男女之间不要有肉体的接触。这个教导似乎是

要人对性欲加以抑制，或者根本不该想男女之间的事情。这促使禁欲主义在

教会中形成。其实，从这节经文的下文我们就知道保罗所指的是：在夫妻关

系之外，男女之间不应该有肉体的接触。 

2. 当时教会深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。这种哲学思想认为物质是邪恶的。由于性

行为是在肉体关系中发生的，肉体属于物质，而物质又是邪恶的，所以性关

系也是邪恶的。 

3. 当时很多其他宗教也非常流行禁欲主义，教会难免也受到影响。 

4. 在罗马帝国时代，社会上道德败坏，当时教会为要抵挡淫荡之风，难免矫枉

过正，推崇禁欲主义的思想。 

5. “性是邪恶的，基督徒应该抑制性欲”的思想受到古教父的认同和推广，

如：耶柔米、特土良、亚他那修等。 

6. 这种思想得到奥古斯丁大力推崇和推广。他在信主之前，生活非常放荡，在

心灵上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挣扎，深深体会制服性欲的困难。因此他也认为结

婚是为了避免犯淫乱的罪。 

7. 教会推崇禁欲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：天主教高举马利亚的贞洁，他们认为马

利亚终生都保持童贞。因此，他们规定神父和修女要守独身。其实圣经告诉

我们，约瑟没有和马利亚同房，直等到耶稣出生（太 1:25），也就是说，

之后约瑟就和马利亚同房了。马可福音 6 章 3 节告诉我们，他们生育了很多

孩子。 

8. 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教会才开始对性有较积极的 度。可惜，不久之后奥

古斯丁的禁欲思想又再次在教会中被人推崇。 

9. 随后，禁欲主义被清教徒和敬虔主义者推向另一个高峰。 

10. 今天仍有很多基督徒对性持有不正确的看法，认为性是罪恶的，性行为是羞

耻的，以致影响了他们在婚姻中的性关系。 

圣经对性的看法 

1. 性行为不是罪恶 

创世记第 2 章详细地告诉我们神怎样创造了一个男人，然后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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肋骨，为他造一个配偶——女人。亚当称女人为他“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”。之后圣

经马上就说：“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”（创 2:21~24）。这里所指的

“二人成为一体”自然包括肉体上的结合。第 4 章就明文提到性行为，中文翻译为

“同房”。因此，我们知道，性是神在创造中给人的本能，也是神赐给人的恩典。 
二人本来就是一体的，从这一体中，神造出了两个人。借着婚姻关系，将“二

人”再次“成为一体”。因此，性是婚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性的本质是圣洁

的、高贵的、有意义的。 
但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因着人的犯罪、堕落，人和神，和己，以及其他事物的关

系已受到破坏。性也同样受到罪的破坏，被人所扭曲，以致不少人认为性关系只是一

种肉体欲望的满足。 
基督徒对性的看法，必须合乎圣经原则。性并不像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：是

罪恶的、污秽的、可耻的。性既然是神所造的，那就不是罪，因为神不会创造罪；它

只是因为人犯罪，而受到影响和歪曲。 

2. 性行为只在婚姻关系内 

在创世记第 2 章和第 4 章中我们可以知道，性是神所创造的。不仅如此，从这两

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：性关系只可以在婚姻关系内。圣经第一次提到性行

为，是在创世记 4 章 1 节，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夫妻之间，也就是第

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间的事。合神心意的性关系是在婚姻以内的。 
这种在婚姻关系之内的性行为，中文圣经翻译为“同房”。“同房”的原意是

“认识”，这正是神创造性的目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不单在肉体的层面上，更是

一种关系上的结合，涉及身、心、灵各个层面。这种结合只有在男女双方互相委身的

关系中才能体验得到。 
美好的性生活并非美满婚姻的因，而是美满婚姻的果。要想获得婚姻美好的性生

活，就要从努力经营婚姻开始。夫妻只有在平日生活中培养情谊，互敬互爱，彼此爱

惜，才能从婚姻中获得美好的性生活。 
因此，我们可以总结说：在婚姻关系内的性行为是被肯定的，并不是污秽不堪，

难以启齿的。但是，一切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是神所恨恶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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